
仪器与电子学院教务系统中的 2024 年度转专业报名说明

学生申请我院转专业，须满足以下条件：

1、需满足《中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试行)》及《仪器与电子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补充办法(试行)》的条件规定。

2、关于申请转专业学分绩点、成绩排名等条件的强调：

（1）入学满一学期，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记录处分；

（2）申请跨学院转专业者，学习成绩优良，学习成绩排名在原专业的前 20%及以上，所学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3.5，且无不及格记录；申请学院

内（含仪器类招生大类分流专业）转专业者，学习成绩优良，学习成绩排名在原专业的前 20%及以上，所学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3.0，且无不及格记

录；休学创业复学的申请转专业者，在符合以上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3）正常退役复学：所学课程平均学分绩点需达到 2.5，且无不及格记录；

（4）高考录取到我校时招生批次为本科一批的理工科类学生；

（5）必须已修读或正在修读我院规定的面试考查课程或替换课程。

3、符合我院转专业条件的学生，请在学校教学管理平台线上提出申请。

线上申请时需上传《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学习成绩单》、《仪电学院申请转专业本科生表现鉴定表》、《个人发展规划》、个人荣誉获奖

等相关证明材料。上传电子版材料时，须把相关证明材料统一彩色扫描成一个 PDF 文件并命名（命名格式：本人学号+姓名+原学院+专业名）；请务必

用“打印机”扫描，扫描件要文字清晰，每页统一大小，纸张平整不褶皱；杜绝手机扫描或拍照拼接，导致电子版每页大小不一。

4、正常退役复学、休学创业等符合Ⅱ类转专业条件申请转专业，除上述证明材料外，还需上传本人退役证书、休学创业证明、复学证明等相关证

明材料；

5、材料打包上传时，所有的证明材料必须已由对应单位负责人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

6、面试时请携带本人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7、面试时间及地点等下一步通知；

8、对于可通过教务系统报名资格初审并符合我院报名条件的学生，已明确了解我院相关专业培养方案及自己需要面临补修相关缺失课程，方可申

请加入仪电学院 2023 年转专业交流 QQ 群；

9、入群后，请严格按照示例格式修改个人群昵称：学院简称+姓名+学号+平均学分绩点+绩点排名+申请转入专业（测控/电科/智感；三选一），例：



6 院+王优良+2106014604+3.5+20%+智感。

10、仪电学院 2024 年度转专业 QQ 交流群群号：276614486；QQ 交流群二维码：

仪器与电子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补充办法(试行）（教字〔2023〕1 号）

2019 版培养方案

2023 版培养方案

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补充办法（试行）-教字〔2023〕1号.pdf
https://6y.nuc.edu.cn/jyypy/bkjy/pyfahjxdg.htm
2023版培养方案初稿定20231020.pdf

